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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5年度環境教育補助計畫 

壹、 目的 

為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達成本市低碳永續發展韌性城市之願景，依據環境、社會和

公司治理原則（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簡稱

ESG），培育本市環境教育種子，提升市民環境素養、知識、技能，創

造本市優質環境。爰此，本年度補助計畫以「執行」、「增能」、「推動」

及「主題計畫」四大方向訂定，提供高雄市政府各機關(構)、法人、

團體申請。 

貳、 辦理依據 

依據「高雄市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高雄市政府補捐助民間團

體及個人預算執行注意事項」及「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所屬機

關補捐助民間團體經費作業要點」辦理。 

參、 申請注意事項 

向本局申請之民間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同一案件倘獲本府其他機

關補助時，於申請時，不予受理，於核銷時，撤銷補助。 

肆、 補助計畫 

一、 環境教育活動 

本市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維護單位辦理之環境教育活

動。 

二、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計畫 

本市轄區內依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認證通過之環境

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

條規定開設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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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教育計畫(4小時) 

補助本市所屬各級機關(含里辦公處)、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

針對其員工或師生，以及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立案非營利環境保護

團體針對其內部人員，以課程、體驗、影片觀賞、戶外學習及實作

方式進行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四、 環境教育主題計畫 

(一)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鼓勵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加入臺美生態學校運作，透過由學校

的學生、經營者、教育人員與社區志工組成的行動團隊，整合有

效的「綠色」管理，針對學校的土地、設施與課程等來執行，並

依照環境部「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相關程序進行申請並送

審，期擴大臺美生態學校運作機能。 

(二)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透過學校與民間團體推動惜食教育，提升市民對食物資源珍惜

與廚餘減量的認知，促進校園與社區落實低碳綠生活。並藉由

課程、行動及成果擴散，強化環境行動力，支持本市邁向資源循

環及淨零永續目標。 

(三) 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自主規劃具在地特性之環境保

護行動，透過課程、教案推廣、研習講座等多元作為，培養師生

及市民發現並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建立可持續運作的模式，

將環境議題轉化為具體的生活實踐，落實源頭減量與低碳生活，

共同打造淨零永續的高雄。 

伍、 補助期程 

一、 申請期程：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止。 

二、 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10月 1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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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銷期程：計畫執行結束後 30 日內（最晚於會計年度結束前）。 

陸、 預期效益 

藉由本補助計畫，提升機關、學校、社區、團體辦理環境教育相

關活動，提升參與人員環境教育知能，並提升偏鄉地區、新住民對環

境教育之認識，讓本市環境教育藉由多方管道向下扎根。 

柒、 附錄（計畫） 

一、 環境教育活動。 

二、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計畫。 

三、 環境教育計畫(4小時)。 

四、 環境教育主題計畫 

1.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2.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3.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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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各類計畫補助金額一覽表  
項

次 
計畫類別 

依據高雄市推動環

境教育補助辦法 
補助對象 

每案最高補助

金額 

計畫預定總補

助額度 

1 環境教育活動 第 3條第 1款 本市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維護單位 3萬元 20 萬元 

2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計畫 第 3條第 2款 本市轄內環境教育機構 10 萬元 10 萬元 

3 環境教育計畫(4 小時) 
第 3條第 3款、 

第 7 條第 3款但書 

1. 本市所屬各級機關（含里辦公處) 

2. 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 
2萬元 80 萬元 

1. 本市社區發展協會 

2. 本市民間立案非營利環境保護團體 

3. 本市私立學校(含幼兒園) 

2萬元 127.5 萬元 

4 

環

境

教

育

主

題

計

畫 

臺美生態學校培育計畫 
第 3條第 3款、 

第 7 條第 3款但書 
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 

綠旗(含再認證) 10 萬元 

50 萬元 銀牌 8 萬元 

銅牌 4萬元 

永續食力環境教育計畫 
第 3條第 3款、 

第 7 條第 3款但書 

1. 本市各級學校(含幼兒園) 10 萬元 

50 萬元 1. 本市民間立案非營利環境保護團體 

2. 本市社區發展協會 
2萬元 

環境保護議題行動計畫 
第 3條第 3款、 

第 7 條第 3款但書 

1. 本市各級學校(不含幼兒園) 

2. 本市大專院校 
10 萬元 

20 萬元 
1. 本市民間立案非營利環境保護團體 

2. 本市社區發展協會 
2萬元 

合計 
357.5 

萬元 

 


